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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市人才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海人才办发〔2021〕1 号

海城市“澄州英才卡”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海城市委、海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以人才支撑县域经济发展 加快推进海城市人才

管理改革试验区试点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海委发〔2018〕

10 号）精神，做好人才服务保障工作，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在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

称市人才办）统筹协调下，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

施。

第三条 市人才办为符合条件的人才发放“澄州英才

卡”。持有“澄州英才卡”，可享受就医体检、子女就学、

旅游出行、健身文娱、创业扶持及其他社会服务等优惠扶持

政策。

第二章 服务对象

第四条 “澄州英才卡”分为“A”“B”两类。

（一）“A”卡发放范围

1.鞍山已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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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入选者；

3.鞍山市评选的功勋专家、杰出专家、突出贡献专家、

鞍山大工匠、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二）“B”卡发放范围

1.海城市杰出专家、突出贡献专家；

2.海城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3.在海就业创业具有博士学位人才；

4.其他急需紧缺人才。

以上各方面人才需继续在本市从事相应岗位工作。

第三章 优惠待遇

第五条 医疗保障。

（一）到市定点医院就医，可享受优先就诊和“一对一”

巡诊联系医生服务，就医期间的会诊、转诊、用药等协调工

作由医院负责。

（二）每年享受一次健康体检，参照市级劳模体检标准，

由市人才办统筹组织安排，体检费用由市财政人才经费列

支。如本人曾获得市级以上劳模等荣誉，不重复享受体检待

遇。

第六条 配偶安置。配偶有意愿来海就业的，可按原身

份安排工作。

第七条 子女就学。可在入读幼儿园、小学、初中各阶

段自主择校一次。如本人子女已成人，其一名孙子（女）或

外孙子（女）可享受此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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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职称评审。从事专业技术岗位，符合晋升专业

技术职称条件的，优先推荐晋升，随时受理，组织评审。对

引进到事业单位的，在取得相应专业技术资格后，可不受岗

位职数限制予以聘用。

第九条 政务代办。享受市人才服务工作站提供的人才

政策申请、人才项目申报等相关代办服务。

第十条 通讯服务。在中国移动海城分公司享受 VIP 客

户业务办理绿色通道和全天候一对一通信服务。

第十一条 法律服务。免费享受市司法局组建的法律服

务团队提供的具有向导性的法律服务；持“A”卡人才及其

家庭成员还可享受公证专家团队提供的电话预约、上门服务

等“快速公证通道”服务。

第十二条 金融服务。到鞍山银行办理业务，可享受 VIP

待遇，提供优先办理服务通道；可通过市人才办推荐，上报

鞍山市人才办审核后，可向鞍山农商银行申请“金信钢都英

才贷”。

第十三条 创业扶持。在 的审批绿色通道，享受涉及

市场准入审批、投资项目审批等全部审批手续的代办服务。

第十四条 企业宣传。到市融媒体中心可享受专人负责

新闻宣传、广告策划等服务；在海城日报、海城电视台、海

城广播电台刊登广告可享受 5—7 折优惠。

第十五条 旅游出行。

（一）可凭“澄州英才卡”免费到白云山风景区参观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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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其中，持 A 卡者的亲朋来海探亲，也可免票参观旅游。

（二）可凭“澄州英才卡”享受海城天源吉布世温泉康

养年卡功能，年卡费用由市财政人才经费列支（每张年卡 800

元）；免费参观海城天源热带植物园、红色展览馆等场所，

其中持 A 卡者的亲朋来海探亲，也可免票参观旅游。

(三)持 A 卡者享有海城西站贵宾室休息服务。

第十六条 餐饮住宿。在海城宗骏酒店住宿用餐、年会、

会议室租赁享有酒店合作单位的协议价。

第十七条 健身培训。

（一）持 A 卡者享有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健身中心（羽

毛球馆）全年健身服务；持 B 卡者享有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

健身中心（羽毛球馆）每周三次健身服务。

（二）享有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艺术课堂（形体训练、

声乐合唱、古筝乐器、诗歌朗诵、书画摄影等）公益培训活

动。

第十八条 文化娱乐。可为持卡人才提供以下服务。

（一）享有东北人大舞台 8 折优惠购票服务。

（二）享有市体校训练场馆免费场地培训服务。

（三）享有市文化馆、博物馆免费讲解及专业咨询服务；

市图书馆提供的课题文献服务及帮助协调国家、省图书馆查

阅相关资料的服务；澄州书院内的非遗体验馆、名人馆和美

术馆的免费开放及咨询服务。

（四）享受每人每季度 2 次免费观影服务，参照工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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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标准每人每年不超过 300 元，观影费用由市财政人才经费

列支。

第十九条 特色活动。优先受邀参加省、市举办的人才

国情、省情研修，高端人才沙龙等人才品牌活动。

第四章 申办材料及程序

第二十条 申办“A”卡的，由市人才服务工作站依据

认定情况直接办理。

第二十一条 申办“B”卡的，由本人或所在单位向市

人才服务工作站提交《海城市“澄州英才卡”申领核准表》，

核准后办理。

第五章 管理及保障

第二十二条 市人才办负责“澄州英才卡”的发放和管

理。

第二十三条 “澄州英才卡”持有人工作单位发生变化

的，应当在 30 日内由本人或所在单位持变更材料向市人才

办申请办理相关信息变更手续。“澄州英才卡”遗失的，持

有人应及时向市人才办提供本人或所在单位出具的遗失证

明，办理挂失并申请补发。

第二十四条 市人才办每年对“澄州英才卡”持卡人进

行认定考核，对于离开海城工作、被取消认定结果的或因其

他原因造成考核结果不合格的，收回并注销其“澄州英才

卡”，不再享受相关政策待遇。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中涉及人才可享受的各项待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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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事项，各相关单位要按要求及时兑现，并责成专门部门、

专门人员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第二十六条 建立考核机制。市人才办将不定期对各相

关单位服务人才情况进行抽查，如出现人才相关待遇未落实

而导致投诉情况发生的，发现 1 次，责令改正；累计 2 次，

在全市范围内通报批评；累计 3 次以上的，将在实绩考核中

对相关单位进行减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细则由市人才办会同市卫生健康局、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司法局、市行政审批局、市文旅广

电局、孤山镇政府（白云山风景区）、耿庄镇政府（海城天

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市总工会、市融媒体中心、中国移

动海城分公司、鞍山银行海城支行、海城西站、海城宗骏酒

店等有关单位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